同春村县委巡察反馈问题整改情况联审表

被巡察党组织（加盖党组织公章）：   
党组织主要负责人签字：            派驻纪检组长/乡镇纪委书记签字：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序号
	具体问题
	整改情况
	会  签

	
	
	
	宣传部
	组织部
	巡察机构
	纪委监委

	1
	“村村响”无法正常播放。
	已完成。一是针对“村村响”无法正常播放问题，已全面排查设备故障、信号中断等隐患，完成受损设备维修更换与线路优化，同步建立日常巡检机制。二是目前所有“村村响”设备均恢复正常播放，音质清晰、覆盖全面，确保政策宣传、应急通知等功能稳定运行。
	
	
	
	

	2
	国旗破损严重并褪色;党务公开栏内党徽不规范。
	已完成。一是针对国旗破损褪色、党务公开栏党徽不规范问题，已立即更换崭新合规国旗，重新制作并规范张贴党徽。二是同时建立定期检查机制，明确党建专干负责日常维护，确保国旗完好、党徽规范，维护好党组织形象与庄严氛围。
	
	
	
	

	3
	2022年6月付人居环境“六个一”工程项目款(乡村振兴资金)25万元，2022年12月现金支付涵闸建设专项资金(财政专项资金)22.6万元，两笔支出均超过20万元，均无财评、工程预决算。
2024年6月付7组涵闸建设支出4万元，属于基础设施建设，未预留质保金。
	已完成。一是已补做2022年两笔超20万元项目财评及工程预决算，规范资金支出流程。二是针对同春村七组涵闸建设质保金管理问题，7月3日，按约定从承包人工程款中提取3%质保金，全额纳入村财务公账统一管理，规范资金监管流程，确保工程质量售后有保障，切实维护村集体利益。三是同步建立项目资金支出审核机制，确保基建类支出全流程合规。
	
	
	
	

	4
	2024年6月同春村发放民政救助资金，其中杨春华2000元，陈胜2000元，管荣华2000元，肖超良1500元，曹明生2000元，阳喜平1500元，该六人均承包村内多项工程，不符合民政救助发放标准，涉及资金1.1万元。
	已完成。一是针对同春村2024年6月违规向6名承包村内工程人员发放民政救助资金1.1万元问题，已全额追回违规资金并上缴。二是核查完善救助对象审核机制，严格对照标准筛查，杜绝不符合条件人员纳入救助范围，确保民政资金发放规范合规。
	
	
	
	

	5
	2023年3月收社会捐赠资金3万元，水稻种植土地流转资金6.7万余元，执法大队拨款1万元，抗旱资金2万元，共计12.7万余元，均为现金收取入账。
	已完成。针对2023年3月12.7万余元资金（含社会捐赠、土地流转等）均以现金收取入账问题，已全面整改：规范资金收缴方式，优先采用银行转账等非现金形式；完善现金管理制度，明确大额资金收缴流程，同步核查资金入账合规性，确保各类款项收取、核算全环节规范，防范资金管理风险。
	
	
	
	

	6
	党务公开栏内容更新不及时，除支部简介、换届资料、工作制度、其他制度板块外其余板块内容未更新;党务公开栏、村务公开栏面板有破损;村级财务公示均为2022年。
	已完成。一是针对党务村务公开问题已完成整改：更新党务公开栏未及时更新板块内容，修复破损公开栏面板，已补全2023年及2024年以来的村级财务公示信息。二是建立月度更新核查机制，确保公开内容及时、完整，公开载体完好，保障村民知情权。针对信息公开不规范问题，已完成整改并建立长效机制。三是明确专人负责信息公开工作，严格落实党务、村务每月更新、财务每季度更新要求，定期核查公开栏状态。
	
	
	
	

	7
	同春村同庆8组水渠中有大量垃圾、杂草等漂浮物。
	已完成。针对同春村同庆8组水渠存在大量垃圾、杂草漂浮物问题，已组织人员全面清理渠内漂浮物及淤泥，恢复水渠畅通。定期开展清理维护，确保水渠环境整洁，保障灌溉功能正常。
	
	
	
	

	8
	第一支部2023年党支部会议记录本，党总支2023年1月至9月会议记录，2022年述职评议资料遗失。
	已完成。一是对相关责任人进行批评教育，针对会议记录及述职评议资料遗失问题，已全力整改：通过查阅参会人员笔记、工作台账等，补全第一支部2023年党支部会议记录及党总支2023年1-9月会议记录；重新梳理2022年述职评议相关材料，完成资料补档。二是同时建立资料专人保管、定期归档机制，杜绝此类问题再次发生。
	
	
	
	

	9
	[bookmark: OLE_LINK1]第一党支部2023年度组织生活会会前书记与委员、委员与委员、与普通党员谈心谈话少，民主评议党员登记表未达到当年党员人数；2020年度和2021年度组织生活会、第二党支部2021年度组织生活会、第三党支部2023年组织生活会批评与自我批评未按照党员自评后其他党员依次对其进行批评的程序开展，仅支委对其他党员开展了互评，其他党员仅自评，且第三党支部2023年度组织生活会自我批评和互评大部分都是肯定其工作，未指出不足。
	已完成。一是对第一党支部补做2023年度会前谈心谈话并完善记录，补全民主评议党员登记表，确保人数一致。二是对2020-2021年及第三党支部2023年组织生活会，按“党员自评—其他党员互评”程序补全批评记录，补充指出不足的评议内容。三是同步建立组织生活会流程核查机制，确保会议规范开展。
	
	
	
	

	10
	第一党支部2021年3月22日、2021月3月23日、2021年7月1日发展党员会议记录党支部均未盖章，2022年12月28日接收李洁清同志为中共预备党员支部大会会议未落款及盖章，到会人员未签字；第二党支部2023年4月6日发展对象推优大会会议落款处未盖支部章，仅两名到会人员签字。
	已完成。一是核实党员大会情况，镇党建办干部通过走访参会党员，对照人员签到表等方式，核实会议真实性。二是开展党建业务培训，着重对发展党员知识进行讲解，对近年来党员档案进行全面排查，对同类问题整改到位，有效提升发展党员档案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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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村支两委成员对2024年开展的党纪学习教育基本概念不熟悉。
	已完成。一是组织“集中领学+线上自学”模式，依托“三会一课”、主题党日开展专题学习，用“乡音土话” 解读核心概念，推送通俗解读视频和“每日一纪”内容。组织党纪知识测试和交流研讨，参与率、合格率均达100%。二是建立常态化学习机制，将党纪学习纳入日常必修，村支两委成员已熟练掌握基本概念，纪律意识和业务能力显著提升。
	
	
	
	


注：此表作为整改报告附件

